
关于防范和惩治农业农村领域统计造假
弄虚作假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全面防范和严肃惩治农业农村领域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保障农业统计数据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防范和惩治农业农村系统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有关责任的规定（暂行）》，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全区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统计管理和农业统计工作的人员。
第三条 健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坚持标本兼治、防惩并举、注重预防，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经办、谁负责，建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为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压实各级责任，提供扎实的体制机制保障。
第四条 全区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对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
（一）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统计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相关文件要求，带头执行统计法律法规规章，督促班子成员和部门领导依法依规依纪履行职责。
（二）推动建立责任体系，监督制定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计划和措施，形成从上到下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机制。
（三）部署农业农村领域统计工作，协调解决统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健全农业农村领域统计工作机制，加强统计人员队伍建设，包括统计法规、统计业务培训等。
第五条 全区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分管负责人对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统计工作决策部署，遵守执行统计法律法规规章，研究分管领域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任务和措施，督促指导分管涉统职能内设机构严格依照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和统计调查制度开展统计调查。
（二）安排分管领域统计工作，推动分管领域全面落实统计工作有关重要文件精神、统计法律法规规章、统计调查制度。
（三）严格监督管理，对重大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及时听取汇报、进行督办。
第六条 厅机关各处（局、办）主要负责人及分管负责人对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负领导责任，分管负责人负直接领导责任；具体承担统计任务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负第一责任，领导班子成员负主体责任；统计工作人员负直接责任；纪检、监察机关负监督责任。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统计工作决策部署，遵守执行统计法律法规规章。
（二）安排本处室（中心、科室）统计工作，制定落实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的具体任务和措施。
（三）依法指导本处室（中心、科室）统计工作，严格依照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和统计调查制度开展统计调查。
（四）落实统计数据采集、处理、存储、报送和发布等环节的数据质量控制要求，对数据质量进行核查。
第七条 涉及统计职能、开展统计工作的相关处室、直属单位负责人对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一）遵守执行统计法律法规规章。
（二）制定落实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工作方案，严格依照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和统计调查制度开展统计调查。
（三）做好统计数据采集、处理、核查、报送和发布等环节的数据质量控制工作，确保统计口径一致、数据真实准确。
第八条 统计人员对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负直接责任。
（一）学习掌握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并遵守执行。
（二）依法履行职责，坚持实事求是，按照统计调查方案，如实采集、处理、核查、报送和发布统计资料。
（三）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
第九条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第十条 对以委托方式实施统计调查的，委托调查的全区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涉统职能内设机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应严格执行对外购买服务相关规定，完善与第三方机构的合同和相关手续,加强数据质量、数据安全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定期检查评估合同执行情况。依据民法典、统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追究第三方机构违反合同的行为。
第十一条 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及本规定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